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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02251章 V4.0 

地下構造物保護灌漿 

 

1. 通則 

1.1 本章概要 

說明構築地下構造物及其他地下工程時，有關保護灌漿所需之材料、設

備、施工及檢驗等相關規定。 

1.2 工作範圍 

1.2.1 除契約內另有規定者外，灌漿係屬臨時性工程措施，其目的為穩定鄰近

受施工影響構造物之地盤，或控制工區附近之地下水流與地質條件，由

承包商選擇灌漿工法使工程可於安全下進行施工。 

1.2.2 [化學灌漿] 

1.2.3 [水泥灌漿] 

1.2.4 [  ] 

1.3 相關章節 

1.3.1 第 01450章--品質管理 

1.3.2 第 02344章--鑽孔及灌漿 

1.4 系統設計要求 

構築地下構造物及其他地下工程時，是否必須實施保護灌漿，應按土壤

調查、計算、監測結果、探測、開挖面之出水量、或其他顯示計畫開挖

之地盤為軟弱、破碎、有裂縫或大量含水等徵候，加以判斷決定；或依

契約所載資料判定是否必要以灌漿保護建築物之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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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資料送審 

1.5.1 品質管制計畫書 

由有經驗之專業技術人員或廠商，研擬並負責灌注地帶、材料配比、灌

漿壓力、注入量及其他必要品質管制工作。 

1.5.2 施工計畫 

(1) 灌漿之施工方法應經工程司核可。施工前應先提送灌漿工法之詳細

資料，交工程司審核，並應保證其設計與施工均具備良好之專業技

能，足以確保工程及鄰近建物之安全。 

(2) 灌漿工作至少應提送下列資料： 

A. 施工計畫 

任何區域灌漿施作前至少[60 日][  ]前提送工程司核可，若為

緊急情況亦應於工程司認可之時效內提送，施工計畫載明如下： 

a. 灌漿孔之位置、大小及深度。 

b. 灌漿位置之預定灌注體積。 

c. 灌漿種類及方法之細節，證明該種類之灌漿適合本工程所用。 

d. 灌漿管裝設方法。 

e. 灌注方法及步驟。 

f. 資料之紀錄及報告方式。 

g. 操作之時間表及與開挖施作之關係。 

h. 監測儀器之位置及型式。 

i. 機具及設備 

j. 灌漿廢棄物之處理。 

k. 施工排程 

B. 灌漿紀錄 

a. 所有灌漿工作均應維持正確之紀錄，並隨時紀錄。該紀錄應記

載灌漿之成份、配比、膠結時間、灌注日期及時間、灌注速率、

體積、壓力、位置及坍度。 

b. 數據應以圖表整齊列出，使工作成果一目了然。 



02251 02251-3 V4.0 2015/05/19 

(3) 開始日期：在每一區域進行灌漿作業至少應於[7 日][  ]以前知會

工程司。 

(4) 機具及設備詳情：提送機具及設備之相關資料，應包含下列內容﹕ 

A. 灌漿管之平面配置圖、標示其灌注深度、角度及其他於指定區域

內[隧道][連續壁溝槽][  ]施工前，或開挖前之資料。 

B. 灌漿機具之操作順序及完整詳細資料，含灌漿機及關鍵性組件製

造商之型錄。 

C. 每種灌漿之詳細步驟。 

D. 估計灌漿使用之數量。 

E. 壓力及流量紀錄器之規格及檢驗報告（校正證明）。 

1.5.3 廠商資料 

1.5.4 材料應提送樣品[2份][  ] 

1.5.5 施工紀錄 

(1) 使用灌漿改良，應將各灌漿注入點所採用之灌漿材料數量、種類、

使用之壓力及灌漿孔深度等資料詳細紀錄。所有灌漿紀錄均應提送

工程司。 

(2) 灌漿材料運至工地後，其送貨單之影本應於每次送達後之 24 小時

內提交工程司。 

1.6 品質保證 

1.6.1 分包商之資格 

承包商應提出分包商之資料，以證明灌漿工作之規劃、灌漿管之佈設、

灌漿之配拌及灌注，是由具有經驗之灌漿分包商執行。該分包商應至少

從事過[3 次][  ]類似之灌漿工程。 

1.6.2 人員之資格 

承包商應提出資料，以證明承包商之監工最近[3 年][  ]有從事灌漿工

法之現場實際監工經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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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.3 試驗 

承包商應於工地提供一切必要之試驗儀器，進行材料試驗、配比試驗、

及灌漿品質試驗，供本工程品質管制之用。 

1.6.4 地表及構造物變位 

(1) 除非灌漿之設計係利用地盤之隆起作為調整構造物高程之用，地盤

及構造物之變位不應超過下列數值： 

A. 建築物變位：與灌漿前之原有高程相較[±10mm][  ]。 

B. 除建築物以外之構造物或地表升降：與灌漿前之原有高程相較

[±25mm][  ]。 

C. 上述變位限制僅適用於灌漿工作本身所導致者。如地表或構造物

在同時間內亦受其他工作影響時，工程司得變更或取消上述之規

定。 

(2) 在本章之任何灌漿工作開始前，應建立格網狀觀測點，以觀測該工

作之影響。 

(3) 若於灌漿期間監測資料顯示地表或構造物之變位超過上述規定，應

即停止灌漿工作。俟採取足以確保受影響地表或構造物安全之補救

措施，且經工程司之許可後方得繼續施工。 

(4) 選擇、設計、安裝並觀測所有之監測儀器，其數量應至少等於設計

圖說上所示，以達成上述之規定，並驗證及控制灌漿工作。 

1.7 現場環境 

1.7.1 進駐私產 

若灌漿之執行須進入私有建築物、構造物或其他之財產，應知會工程司，

並應事先取得私產所有權人或其授權管理人之同意，必要時應會同鄰里

長及警察機關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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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產品 

2.1 材料 

2.1.1 灌漿用材料 

(1)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，灌漿用材料包含粉體及溶液型之灌漿材料，須

符合第 02344 章「鑽孔及灌漿」之規定，由承包商提出資料，經工

程司核可後使用。 

(2) 灌漿材料主要成份應非為環保主管機關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，且應

妥善設計，使其於預期時間內保持有效。灌漿材料不得污染或改變

地下水之物理性或化學性，所採用之灌漿液種類應先取得工程司之

核准。 

(3) 使用之藥液應能配合灌漿方法，達成所需之凝結時間。藥液之種

類、拌和溫度及拌和方法等皆應使灌漿液之凝結時間維持定值。 

(4) 灌漿液於凝結前，其黏度應維持為最小且為定值。 

(5) 灌漿材料拌和方式應為連續性均勻加料拌和，不得分批次攪拌。 

(6) 除工程司認可者外，凡經拌和後之漿液，如未能於[2 小時][  ]內

施灌者須將其廢棄。 

3. 施工 

3.1 準備工作 

3.1.1 灌漿工作採用之機具及設備，應配合其使用之施工方法而設計，並經工

程司核可。所有機具及設備均應隨時維持其最佳之運轉狀況。 

3.1.2 灌漿設備 

(1) 灌漿設備於泵送作業持續進行之狀態下，應具有可依各種不同速率

量配、拌和及泵送漿液之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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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工作進行前，所有必要之機具及設備均應進駐工地，並保持良好之

工作狀態，其所有儀表均須出具經檢驗機構校正之紀錄證明文件。

必要時，工程司將抽驗[2%][  ]之儀表，送至實驗室檢查其精準

度。 

3.2 施工方法 

3.2.1 通則 

(1) 地表施作灌漿時，應開挖足夠數量之試坑或觀測坑，以確定地下管

線及人為障礙物之位置。灌漿孔之鑽孔排列應參考管線或障礙物之

位置，作周詳之考慮。於灌漿作業期間，現有之管線應予以充份保

護，防止其受損。 

(2) 任何溢流至地表面上之漿液或其他材料，均應予以移除。施工完成

後，地面應予恢復原狀。 

(3) 灌漿壓力應予審慎控制，以防漿液損及或侵入鄰近管線、構造物，

或破壞週邊土壤。壓力狀況應持續監視，如有任何壓力驟增或驟減

情形發生時，應立即暫停灌漿作業，直至確定其原因為止。 

(4) 必要時灌漿管可用合適之套管或其他方式穿過連續壁，穿過連續壁

之任何套管或孔應加以封固，以達防水效果。灌漿管應妥為保護，

以免遭受損壞。如有灌漿管無法再作後續灌漿之用時，應於緊鄰處

另行安裝管線。 

3.3 清理 

完成灌漿作業後，移除所有灌漿管或其他組件，並用 1：3 水泥砂漿回填

地面下之管孔。工地應回復其原狀，至工程司核可之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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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現場品質管制 

3.4.1 現場試驗 

(1) 按核准之施工計畫指示進行試驗，以使工程司確信該灌漿施工方法

可以接受。 

(2) 灌漿前後應分別自井中或鑽孔中工程司指定之深度採取水樣，送至

依第 01450章「品質管理」規定之實驗室試驗，並作成地下水之物

理或化學性質改變情形之報告。 

(3) 審慎監測灌漿工程，嚴防漏失之漿液滲入鄰近之管線、地下室及地

下構造物，並確保地表隆起量不超出規定之最大值。 

(4) 每一孔之漿液注入量皆應以流量計量測，並與所使用之平均及最大

壓力值一併紀錄。每日作業結束後，應就所紀錄之注入量與灌漿泵

上量測之輸出量作一比較。 

4. 計量與計價 

4.1 計量 

本章之工作按不同灌漿方式，以[一式][立方公尺][公尺][  ]計量。 

4.2 計價 

4.2.1 本章之工作依工程詳細價目表所示之不同灌漿方式，以[一式][立方公

尺][公尺][  ]計價。該項單價已包括所需之一切人工、材料、機具、設

備、動力、運輸及其他為完成本工作所必需之費用在內。 

4.2.2 為施作灌漿而開挖之試坑或觀測坑，其費用已包含於契約單價內，不另

給付。 

〈本章結束〉 


